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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ECSG 文件第 1 .2 號  

經濟及就業委員會方便營商小組  

第一次會議  

議程第 2 項：消防處的部門業務運作研究  

目的  

 本文件旨在闡釋消防處部門業務運作研究的結果、建議以及落實

有關建議的進度。  

部門業務運作研究  

2 .  二零零三年七月，效率促進組獲委託為消防處進行部門業務運作

研究，目的是探討如何以更方便營商、但又不影響消防安全標準的方

式，視察和核證新建樓宇及持牌處所的消防與通風系統安全設備。  

研究結果  

3 .  研究結果顯示，很多消防裝置和通風系統工程都未達所要求的標

準，以致消防處須花費很多時間重覆視察，然後才可簽發消防證書。

有見及此，消防處有需要採取措施協助業界加速遵行消防安全規定，

以及提高消防裝置承辦商和通風系統承建商的整體表現和質素。研究

結果亦顯示，消防處可精簡視察及核證程序，並加強與工商業界的溝

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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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部門業務運作研究的內容，包括參照國際基準，研究海外建築物

規管制度下的消防安全規定，希望有一些獨特趨勢或重要經驗可供香

港借鑑。。海外地區的制度，顯然傾向讓業界在消防裝置及通風系統

的核證方面擔當更重要的角色，由業界負責審閱消防裝置圖則、檢查

有關裝置，以及提供核證或監察的服務，並且按收回成本的原則，收

取費用。由第三方核證或由承辦商 /承建商自行核證，無疑可提供快

捷有效的服務，滿足大多數行業的要求。  

建議  

5 .  為彌補現行做法的不足之處，以及提供更有效率和更方便營商的

服務，現建議在以下範疇推行改善措施— 

(a )  消防處在消防安全核證方面的角色和職責  

� 擔 任 規 管 機 構 的 角 色 ， 減 少 參 與 日 常 的 視 察 及 核 證 工

作；  

� 長遠而言，把核證工作交由業界負責；  

� 在 核 證 新 建 樓 宇 及 持 牌 處 所 的 消 防 裝 置 和 通 風 系 統 方

面，讓申請人可以選擇由第三方執行消防安全核證的工

作；至於改動及加建工程，核證工作則必須由第三方執

行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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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把用於建築工程或持牌處所的消防裝置及設備的產品核

證工作，交由合資格的認可機構執行，以加快消防安全

物料及產品的核證程序。  

( b )  消防裝置承辦商及通風系統承辦商  

� 把有關的建築物規例訂得更嚴格規定承辦商遵守《機動

式通風系統的守則》所訂明的技術標準和安全規定；  

� 就未達標準的工程，向有關的註冊承辦商 /承建商施加

更重的罰則；  

� 向註冊承辦商 /承建商推行註冊續期規定及新的扣分制

度；  

� 接管現由屋宇署負責處理的註冊專門承建商 (通風系統

工程類別 )註冊及紀律事宜；以及  

� 在作出實行強制註冊措施的决定之前，密切監察通風系

統承辦商的表現。  

( c )  工作程序及常規  

� 除涉及繁複設計的圖則外，免除審核新工程項目的消防

裝置圖則；  

� 取消持牌處所的按時視察安排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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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精簡持牌處所的初步視察程序；  

� 設立電腦系統，以便監察註冊承辦商 /承建商的工作及

處理紀律事宜；以及  

� 食肆在申請暫准牌照時，必須遞交由承建商核證的通風

系統圖則。  

( d )  與業界的工作關係  

� 透過互聯網提供更多資訊 (例如批核申請準則及依據 )；  

� 就各類持牌處所發中、英文版本的消防安全規定；  

� 分享有關工程常見的缺漏問題及所得經驗；  

� 為申請人提供有關選擇承辦商 /承建商的指引；以及  

� 設立消防規定覆核委員會 ,  負責處理行政事宜，以提高

規管制度的透明度，及令該制度更加公平。  

落實建議的計劃  

6 .  有些建議可以很快落實，但有些建議由於牽涉政府其他部門及須

耍諮詢工商業界，因此可能要較長時間才可推行。至於涉及立法程序

的建議，則歸入長遠的解決方案。有關建議摘要及落實建議的預計時

間表，現載於附件，以供參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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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度  

7 .  消防處成立了一個由一名首長級人員領導的工作小組，負責監察

有關建議的推行情況。自今年年初研究完成以來，消防處已落實以下

建議：  

� 停止持牌處所的按時視察安排；  

� 精簡持牌處所的初步視察程序；以及  

� 就各類持牌處所發出中、英文版本的消防安全規定。  

8 .  消防處已與食物環境 生署 (食環署 )展開磋商，以規定通風系統

承建商在申請暫准牌照時，須向食環署提交通風系統圖則，以便消防

處 其 後 能 更 迅 速 地 進 行 視 察 ， 從 而 縮 短 營 商 人 士 取 得 正 式 牌 照 的 時

間。部門現正擬備有關工程常見的缺漏問題資料，以及供申請人參考

的選擇承辦商 /承建商指引，，稍後會上載消防處的網站。  

9 .  工作小組已制訂落實有關建議的計劃，以密切監察進度。現正就

落實建議的事宜向各受影響人士和團體進行諮詢。有關進度載述於附

件。  

討論  

10 .  請小組成員就有關的研究結果、建議及未來路向提供意見。  

消防處  

效率促進組  

二零零四年四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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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落 實 建 議 的 預 計 時 間 表  

改善的範疇  建議  預計  

時間表 * 

進度  

1 .  消防處在消防

安 全 核 證 方

面 的 角 色 和

職責  

擔任規管機關的角色，減少參與日

常的視察及核證工作，以及長遠而

言把核證工作交由業界負責。  

長期  正在研究

 逐步引入第三方參與消防安全核證

的工作。  

長期  正在研究

 把消防裝置及設備的產品核證工作

交由合資格的認可機構執行。  

長期  正在研究

2 .  消防裝置承辦

商 及 通 風 系

統承建商  

把有關的建築物規例訂得更嚴格一

規定承建商遵守通風系統守則所訂

明的技術標準和安全規定。  

長期  正在研

究，並將

與  

屋宇署商

討  

 就未達標準的工程，向有關承辦商 /

承建商施加更重的懲罰。  

長期  正在研究

並將與屋

宇署商討

 向註冊承辦商 /承建商施行註冊續期

規定及新的扣分制度  

 

長期  正在研究

 有關通風系統承建商的註冊與紀律

事宜由屋宇署轉交消防處負責。  

長期  正在研

究，  

並將與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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宇署商討

 在決定實行強制性註冊前，密切監

察通風系統承辦商的表現。  

中期  正在研究

3 .  工作程序及常

規  

免除審核新工程項目的消防裝置圖

則  

中期  正在諮詢

業界  

 取消持牌處所的按時視察安排  短期  已落實  

 精簡持牌處所的初步視察程序  短期  已落實  

 設立電腦系統，以便監察承辦商 /承

建商的工作及處理紀律事宜。  

中期  正在研究

 食肆申領暫准牌照時，必須遞交由

承建商自行核證的通風系統圖則。  

短期  已與食環

署商討  

4 .  與業界的工作

關係  

透過互聯網提供更多資訊  短期  快將落實

 發出中、英文版本的消防安全規定  短期  已落實  

 分享有關工程常見的缺漏問題資料

及所得經驗  

短期  快將落實

 為申請人提供有關選擇承辦商 /承建

商的指引  

短期  快將落實

 設立消防規定覆核委員會”  中期  正在徵詢

法律意見

*  短期指一至六個月；中期指六至 12 個月；長期指一年以上。  


